区委统战部2017年度权责清单（含行政许可）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和《佛山市权责清单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现将我单位2017年权责清单（含行政许可）的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
1.行政许可：本单位现有行政许可类事项7项，依法实施，全部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。全年行政许可类事项的申请、受理和办结数量为零。

2.依申请类事项（除行政许可外）：本单位现有依申请类事项15项，依法实施。8项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。全年依申请类事项的申请、受理和办结数量均为1件，未受理、未按时办结事项数量为零。

3.依职权类事项：本单位现有依职权类事项11项，依法实施。全年依职权类事项的执行和结案数量为零。

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

1.行政许可：认真遵守审批权限、程序、环节、条件进行办理；按照区审改办要求不断优化审批流程、规范审批程序、明确审批标准。

2.依申请类事项（除行政许可外）：依申请类事项严格遵守审批权限、程序、环节、条件进行办理，按照区审改办要求不断优化审批流程、规范审批程序和明确审批标准。

3.依职权类事项：严格遵守法定执行权限、程序、决定、落实；按照区法制局的要求和上级部门的规定，不断完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条件、适用范围、裁决幅度、事实要件的确定标准作出规定。

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

1.行政许可：公开公示行政许可类事项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、范围；认真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对公开公示信息的明确、细化程度不断完善；向社会公开行政许可实施过程和结果。

2.依申请类事项（除行政许可外）：公开公示依申请类事项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、范围；认真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完善公开公示信息的明确、细化程度；向社会公开依申请类事项实施过程和结果。

3.依职权类事项：公开公示依职权类事项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管理对象、措施、裁量标准、责任主体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的方式、范围等；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公开公示信息的明确、细化程度进行完善；向社会公开依职权类事项实施过程和结果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

1.行政许可：认真按照有关规定对本单位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批实施监管和检查，未发现有关违法违规情况；单位内部对行政许可实施行为进行严格监督，如有举报投诉及时认真处理。

2.依申请类事项（除行政许可外）：认真按照有关规定对本单位的依申请类事项审批实施监管和检查，未发现有关违法违规情况；单位内部对依申请类事项实施行为进行严格监督，如有举报投诉及时认真处理。

3.依职权类事项：认真按照有关规定对本单位的依职权类事项审批实施监管和检查，未发现有关违法违规情况；单位内部对依职权类事项实施行为进行严格监督，如有举报投诉及时认真处理。

（五）实施效果情况。

1.行政许可：达到设立行政许可时预期效果的情况；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、方便行政相对人、提高审批效率；受到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和满意。

2.依申请类事项（除行政许可外）：达到设立权责事项时预期效果；通过优化和规范审批流程、方便行政相对人、提高审批效率，受到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和满意。

3.依职权类事项：达到设立权责事项时预期效果的情况；不断完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细化量化、简化优化执法流程、提高处理问题效率；受到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和满意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在实施权责清单及监督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：1、某些科室涉及的权责清单、审批事项数量较多，维护和处理的系统过多，而科室人手少，难以应付。2、在行政审批、执法方面培训不足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希望区编委办、区审改办、区法制办等部门加强对各单位业务指导和培训。

中共佛山市高明区委统战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